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39.00            126.71             10.00             91.16                     9.1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9.00            126.71             91.1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
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
、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执结率在90%以上，案件结案率在90%以上，裁判文书正确率在90%以上，民事案件调解率在
30%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在90%以上。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
、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
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我院2023年执结率95.81%，案件结案率在96.26%，裁判文书正确率在99%，民事案件调解率在52.25%，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
案件办理满意度在98%。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结率 >= 90 % 95.8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 90 % 96.26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18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0 % 9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解撤诉率 >= 40 % 46.9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民事案件调解率 >= 30 % 52.2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12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非同级财政保障（特定目标类）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9.16                     9.16                                 10.00                                             

非同级项目系统提取不到执行数，2023年
全年预算数12.93万元，非同级实际支出
12.93万元。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9.16                     9.16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该项目2023年通过实施非同级财政（特定目标类）经费项目，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
果的社会满意度。预算年度内项目资金支出方向为退休人员公用经费、调警费、涉烟补助等，达到案件结案率为
90%、执结率为90%、民事案件调解率在30%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在90以上等目标。

该项目2023年通过实施非同级财政（特定目标类）经费项目，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预算年度
内项目资金支出方向为退休人员公用经费、调警费、涉烟补助等，达到案件结案率为96.26%、执结率为95.81%、民事案件调解率52.25%、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98%。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结率 >= 90 % 95.81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 90 % 96.26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民事案件调解率 >= 30 % 52.2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
度

>= 90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53.06                   153.06              121.60               10.00               79.45                                                                                 7.9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3.06                   153.06              121.60               79.4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刑
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
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执结率在90%以上，案件结案率在90%以上，裁判文书正确率在90%以上，判决文书送达
及时率在95%以上，民事案件调解率在30%以上，审判场所安全保障率在99%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在
90%以上。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司法能
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我院2023年执结率在95.81%以上，案件结案率在96.26%以上，裁判文书正确率在
99%以上，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在95%以上，民事案件调解率在52.25%以上，审判场所安全保障率在100%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在98%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卷宗归档率 >= 90 % 99.94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结率 >= 90 % 95.8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 90 % 96.2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185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上诉案件改判发回率 <= 30 % 11.1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0 % 99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庭审直播率 >= 10 % 0.16                5.00                0.08 根据省高院2022年9月16日下发《关于在审判庭审直播审批流程的通知》要求，互联网直播需要严格监管审批，所以庭审直播率下降。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裁判文书送达及时率 >= 95 % 95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民事案件调解率 >= 30 % 52.25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解撤诉率 >= 40 % 46.97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信访投诉率 <= 5 % 5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审判场所安全保障率 >= 99 % 100                7.50                7.5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8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法院内部使用对象满意度 >= 90 % 95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0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二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15.00                      98.40                      10.00                      85.57                     8.5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5.00                      98.40                      85.5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
、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
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执结率在90%以上，案件结案率在90%以上，裁判文书正确率在90%以上，民事案件调
解率在30%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在90%以上。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
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结率 >= 90 % 95.8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 90 % 96.26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18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0 % 9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解撤诉率 >= 40 % 46.9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民事案件调解率 >= 30 % 52.2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
度

>= 90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5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法院系统办案业务用房维修改造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55.00                 55.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5.00                 55.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的实施用于保障派出法庭审判执行等工作正常开展，确保法庭各类设施、设备等资产达到良好状态，提高法
院审判工作效率，根据中央和省政府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资金主要用于人民法
庭修缮维修改造等的支出。2023年度南涧县人民法院派出法庭业务用房修缮项目具体目标为：以合理规划、节约
开支为原则，对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等老化、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满足基本办案办公需求的建筑
物或相关资产按相关程序报批后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使其达到保障办案办公基本功能。

项目的实施用于保障派出法庭审判执行等工作正常开展，确保法庭各类设施、设备等资产达到良好状态，提高法院审判工作效率，根据中央和省政府
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资金主要用于人民法庭修缮维修改造等的支出。2023年度南涧县人民法院派出法庭业务用房修
缮项目具体目标为：以合理规划、节约开支为原则，对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等老化、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满足基本办案办公需求的建
筑物或相关资产按相关程序报批后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使其达到保障办案办公基本功能。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修缮面积 = 1410 平方米 1410                  8.00                  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内容完成率 = 100 % 100                  8.00                  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 0 次 0                  8.00                  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达标率 = 100 % 100                  8.00                  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合同管理规范率 = 100 % 100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6.00                  6.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 100 % 100                  6.00                  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综合使用率 >= 95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设计功能实现率 >= 95 % 10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9.00                  18.00                  10.00                  94.74                     9.4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00                  18.00                  94.7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 。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
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 ，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
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信息系统建设变更率小于
5%，系统正常使用年限不低于 6年。

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 。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 ，改善执
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信
息系统建设变更率为2%，系统正常使用年限不低于 6年。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系统建设变更率 <= 5 % 2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数据安全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 6 年 6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度 >= 95 % 9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47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2.00              1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              1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
个目标，以全面提升审判质效为抓手，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司法产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
经费主要用于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支出，补助经费相对紧
缺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保障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以全面提升审判
质效为抓手，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司法产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经费主要用于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支出，补助经费相对紧缺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经
费不足，保障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
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比 >= 90 % 101.27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96.26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75 % 95.8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